
 

 

证券代码：002298      证券简称：中电兴发      编号：2022-062 

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云南中电典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电兴

发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坚

持“以智慧中国业务为龙头，以 4G/5G新基础通信业务和新一代高速主干光纤网业

务为两翼”的主营业务发展战略，已发展成为领先的智慧中国核心技术、产品与全

面解决方案供应商、运营服务商。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电兴发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北京中电兴发”）之全资子公司云南中电典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电典基”）专门为云南联通 “混改”而成立，负责投资管理联通运营项目的

企业。中电典基所投资的基站已通过云南联通相关部门几轮验收并符合通信行业验

收标准且已开通使用，已并入云南联通在曲靖、昭通、楚雄、普洱当地通信网络。

该项目的投入使云南联通的 4G网络覆盖率由“混改”前的 35%提高到 80%左右，极

大的改善了当地的网络质量，并使四州市收入由“混改”前 3.6亿增加到目前的 6.6

亿元。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为了支持公司下属的中电典基为“云南联通”业务更好的

拓展，且符合长期稳定发展的经营方针，促使各州市公司调整产品结构，深耕通信

市场，培育稳定的客户群，确保毛利率较高的基础业务收入持续稳定增长。与公司

的智慧中国业务形成有效协同；同时兼顾中电典基业务发展的需要，拟向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2,000 万元，作为其母公司北京中电兴发

为中电典基提供担保。 



 

二、本次担保的内部审议程序 

本次担保属于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且担

保额度在 2022年度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北京中电兴发提供不超过 12亿元的授信额度

内；针对本次担保，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电兴发已按照相关要求履行了董事会、

股东会等有关审议程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

定，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云南中电典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电兴发科

技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17年 10月 20 日，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

高新区二环西路 220号云南软件园 B座第五楼 524-4-195号，法定代表人为周超，

注册资本为 5,000万元，经营范围为计算机软硬件、通信技术、电子技术的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及技术转让；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普通机械及配件、金

属材料、文化用品的销售；企业管理；市场调查；图文设计；经济信息咨询；办公

设备、仪器仪表的维修；普通机械设备租赁；电信增值业务；通信工程的设计与施

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北京中电兴发科技有限公司 100%持股。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中电

典基总资产 65,941.55 万元，净资产 65,337.64 万元，营业收入 5,349.07 万元，利

润总额 1,042.94万元，净利润 886.11万元；截至 2022 年 6月 30日，中电典基

总资产 68,236.54万元，净资产 67,808.35万元，营业收入 5,048.02万元，利润总

额 2,412.50万元，净利润 2,433.56万元。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主要内容 

1.担保人：北京中电兴发科技有限公司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3.担保金额：2,000 万元人民币 

4.担保期限：1年 

担保协议尚未签署，待相关程序履行完毕后，将由担保方与银行机构共同协商

确定并正式签署，最终实际担保总额将不超过本次授予的担保额度，担保期限自公

司与银行签署担保合同之日起 1年内有效。 



 

五、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本次全资子公司北京中电兴发为其全资子公司中电典基提供 2,000万元的融资

担保，为了支持公司下属的中电典基为“云南联通”更好地发展，符合长期稳定发

展的经营方针，促使各州市公司调整产品结构，深耕通信市场，培育稳定的客户群，

确保毛利率较高的基础业务收入持续稳定增长。与公司的智慧中国业务形成有效协

同，为投资者创造持续和稳固的利润回报；同时兼顾中电典基业务发展的需要。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实际对外担保金额为42,337.37万元（含本次担

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8.45%，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的比例为5.29％，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等情况。 

六、报备文件 

1、北京中电兴发股东会决定； 

2、北京中电兴发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九月二十日 


